附件1

“以案促教、以案促改、以案促治”专项行动
自查清单
所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（签字）：
	问题
类型
	具体问题
	是否存在问题
	问题
表现

	（一）合同管理方面
	1.在合同外协等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
	
	

	
	2.签订虚假合同、与外协单位串通虚增合同金额套取资金
	
	

	
	3.违反招标投标法律法规，规避招标、围标串标、骗取中标、转包分包等
	
	

	
	4.未按政府采购规定组织开展采购活动，化整为零规避政府采购程序
	
	

	
	5.干预操纵招标投标，为特定投标人量身定做招标文件，排斥潜在投标人，帮助特定投标人中标；透漏应该保密的信息，与招标人、投标人或评标专家串通，操纵评标结果
	
	

	
	6.隐瞒外协单位在资质、履约能力、盈利水平、资信状况等方面的不利因素，帮助指定外协单位、利益关联方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
	
	

	
	7.违规将项目主体任务、关键性工作外协，未经论证将大量工作外协，外协经费超过主合同经费的40%
	
	

	
	8.默许纵容外协单位擅自变更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、不履行或未严格履行合同约定、质量不达标、违法转包分包等
	
	

	
	9.违规提前付款，超额付款，对未履行合同约定或质量不达标的仍正常结算合同款
	
	

	
	10.合同验收走过场，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、提交成果的项目通过验收；伪造外协合同验收材料 
	
	

	（二）资金资产管理方面
	11.设立小金库，将应统一核算的资金在账外核算
	
	

	
	12.向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、个人转嫁费用
	
	

	
	13.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
	
	

	
	14.虚假申报项目、编制预算
	
	

	
	15.虚报、冒领劳务费、咨询费、差旅补助等
	
	

	
	16.虚报会议、培训、印刷、出租车票等
	
	

	
	17.虚构党建活动、工会活动套取资金
	
	

	
	18.以会议费、办公费、培训费等名义报销餐费、招待费等费用
	
	

	
	19.会议费、培训费、接待费、差旅费、出国费等超标准超范围开支
	
	

	
	20.未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，谋取不正当利益
	
	

	
	21.固定资产账实不符，违规占用公物归个人使用
	
	

	
	22.超标准配备办公设备
	
	

	（三）人事管理方面
	23.以个人或借他人名义开办与我院业务有关的公司、参与此类公司的经营或持股；利用职务便利为配偶、子女以及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
	
	

	
	24.违规在企业、协会、社团等兼职取酬
	
	

	
	25.违规收受或为他人发放讲课费、咨询费、劳务费等 
	
	

	
	26.弄虚作假编造资质、奖项等申报材料，违反评审标准赋分或提出评审意见，向有关人员打招呼
	
	

	
	27.在人员考核、评奖评优、职称评审等工作中，违规为他人提供便利、谋取利益
	
	

	
	28.在公开招聘、工作调动、研究生招生中搞“近亲繁殖”“裙带关系”等
	
	

	（四）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
	29.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特别是外协单位赠送的礼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金融产品等
	
	

	
	30.向项目甲方单位、监管单位及评审评标专家等赠送礼品礼金等，搞利益输送，支付应由其个人承担的费用等
	
	

	
	31.参加或安排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、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
	
	

	
	32.借考察、调研、监督检查、党建活动等公务活动之机，接受或安排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
	
	

	
	33.同城公务活动中接受或安排宴请
	
	

	
	34.在上班、加班、值班、带班、公务外出期间饮酒
	
	

	
	35.在接待（包括行政性公务接待、经营性业务接待）中提供烟酒
	
	

	
	36.未按规定交纳或收取伙食费、市内交通费
	
	

	
	37.未严格履行公务接待审批程序，无公函或“一函多用”
	
	

	
	38.发放已经明令取消的津贴补贴
	
	

	
	39.违规发放加班费、值班费，以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、商业预付卡、实物等形式发放福利、津贴补贴
	
	

	
	40.违规使用工会会费、福利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发放津贴补贴
	
	

	
	41.超标准配备、使用办公用房，违规占用多处办公用房
	
	

	
	42.公车私用，违规租车
	
	

	
	43.私车公养，变相报销私车保养、维修和燃油费用
	
	

	
	44.换用、借用、占用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、个人的车辆
	
	

	
	45.公车使用审批、登记不规范
	
	

	
	46.公车加油管理不规范，未按规定使用加油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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